
中原大學　收文簽辦單
 
主辦單位：職涯發展處產業人才培育中心
 
承 辦 人：陳芷葳
 
來文日期：114年02月05日
 
來文機關：教育部
 

來文主旨：函轉「法務部推動各地方檢察署提供大學校院在學學
生實習觀護工作實施方案」一案，請惠予轉知並鼓勵
學生報名，請查照。

 

擬辦：
一、來文核閱後公告於itouch轉知本校師生。
二、請有意申請同學填寫推薦表，備齊申請資料於114年3月20

日前，交至職涯處產業人才培育中心 陳小姐，由學校彙
整函送。
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決行層級：一級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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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9001485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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